
製表日期：110年02月06日表106-3-2(107年度)綜稅基本稅額件數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件數

繳納基本稅
額單位 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
易所得

非現金捐贈
金額

員工分紅配股時價
超過面額部分

申報大於歸
戶所得戶數 本縣市 外縣市

每戶平均件數
保險給付 歸戶所得來源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8027001015194078第1分位 210 3130

852300027217378第2分位 229 3144

94210001132811378第3分位 308 4214

121180120123023678第4分位 353 5232

16628001072775778第5分位 342 4176

244260011173356478第6分位 418 5174

202230101303647278第7分位 468 6266

220280120133787378第8分位 467 6247

20027000092377878第9分位 324 4124

15825000083497878第10分位 435 6277

221230100444427678第11分位 563 7342

247230000144477878第12分位 539 7292

232280110254087878第13分位 513 7281

238370200163297777第14分位 424 6186

19529001043997777第15分位 481 6286

247290000193537777第16分位 449 6202

203300200123887677第17分位 478 6275

282330040113687677第18分位 459 6177

300230010314357777第19分位 544 7244

279320410113647477第20分位 454 6175

4014533013155318686712401553合    計 8458 54444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所指之件數，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件數。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